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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教師進行校園霸凌事件輔導工作案例分析 

—以 OO 國中霸凌行為的個案為例 
張臺隆 

彰化縣螺陽國小退休校長  

靜宜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一、現況說明 

輔導教師設置的目的是為了提供國中小學生諮商輔導管道，全面強化國中小

輔導專業工作，落實學校三級輔導工作，及早介入輔導並發揮預防功能，協助適

應困難之學生適性發展，並運用輔導專業人力，整合學校輔導資源網絡，提升輔

導工作效能（彰化縣政府, 無日期)。教育部於 2008 年（三年計畫），及 2012

年（五年計畫），依學校編制規模，逐步增置專職輔導教師，同年也補助各地方

政府小學，設置減授課若干節課的兼任輔導教師。及 55 班以上學校（駐區或駐

點）心理師、社工師的加入（林秀俐，2015）。但輔導教師專業狀態模糊與自信

缺乏、角色職責與輔導教師制度之不明（許育光，2013）。因此輔導教師的工作

內涵仍待釐清。有鑑於校園霸凌事件層出不窮，教育部對於校園霸凌事件的輔導

機制特別重視（教育部，2013），因此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及案例分析了解輔導

教師的工作內涵及校園霸凌事件的輔導工作。 

二、內涵研討 

(一) 學校三級預防輔導模式 

教育部所頒發的「WISER 三級輔導工作模式（以下簡稱 WISER 模式）」，如

圖一所示，第一個 W 是指初級發展性輔導工作；中間的 ISE 是指二級介入性輔

導工作；最後的 R 是指三級處遇性輔導工作（王麗斐等，2013）。 

1. 初級發展性輔導 

WISER 模式，第一個屬於初級發展性輔導的原則是「W」，包括：1.全體原

則（Whole Principle）；2.做得來與雙方得利原則（Workable and Mutual Beneficial 

Principle）；3.智慧原則（Working Smart not Working Hard）。由校長領航，全體教

職員工參與，共同推動全校性的輔導工作。（王麗斐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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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級介入性輔導 

WISER 模式中間三個字「ISE」使屬於次級介入性輔導的原則，「I」是指個

別化（Individualized）；「S」是指系統合作（System collaboration）；「E」是指效

能評估（Evaluation），主要執行單位是輔導室（處）。（王麗斐等， 2013）。 

 

圖 1 WISER 學校三級輔導體制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3） 

3. 三級處遇性輔導 

WISER 模式最後的「R」是指三級處遇性輔導「跨專業資源整合（Resource 

Integration）」原則，其核心概念在於資源的引入與整合，主要執行單位在校內是

輔導室（處），校外則是縣市層級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王麗斐等，2013）。 

綜上言之，三級預防輔導模式，就是屬於全校性的初級發展性輔導工作、個

別化系統化的二級介入性輔導工作，最後就是專業整合的三級處遇性輔導工作。 

(二) 輔導教師的工作內涵 

1. 輔導教師（school counselor） 

國民中小學之輔導教師包括專任和兼任，專任輔導教師係指《國民教育法》

第 10 條規定所稱之專任輔導教師（教育部，2016b）；兼任輔導教師係指依《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以補助減授課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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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使國民中小學校內具輔導專長者之合格教師利用每週減授課時段協助學

校推動學生輔導工作者（教育部，2017）。高級中等學校依《高級中學法》設專

任輔導教師於輔導工作委員會下，就輔導教師當中聘兼一人為主任輔導教師之規

定（教育部，2016a），且 2017 年起須依《學生輔導法》第 10 條增聘輔導教師

（李佩珊、宋宥賢、王麗斐、洪瑞兒，2017；許育光，2013）。 

2. 輔導教師工作範圍、工作項目 

輔導教師有專任和兼任輔導教師，其工作範圍有個案輔導、個案研討、小團

體輔導、測驗與解釋、班級輔導、親師諮詢、輔導活動、進修與督導、輔導網絡

資源的聯繫與運用、協助學校輔導工作的執行及評鑑、對於校園危機或緊急事件

進行全校性的輔導、上述未規定之事項，學校得依教育部規範輔導教師之職掌功

能，視實際狀況調整其內容。 

總合上述，輔導教師工作內涵，係指專任、兼任的輔導教師，從事個案輔導、

團體輔導、測驗與解釋、班級輔導、親師諮詢、輔導活動、進修與督導、輔導網

絡資源的聯繫與運用、協助學校輔導工作的執行及評鑑、對於校園危機或緊急事

件進行全校性的輔導。 

(三) 校園霸凌事件輔導工作 

1. 校園霸凌名詞的定義 

教育部訂定的《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三條：對於霸凌、校園霸凌做出以

下的定義： 

(1) 霸凌 

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直接

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

不友善之校園學習環境，或難以抗拒，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

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2) 校園霸凌 

指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與學生間，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霸凌行為（教育部，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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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霸凌的要件 

教育部目前提出霸凌的五要件有助於認識霸凌，五要件如下（教育部， 

2013）：1.具有欺負他人的行為；2.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3.造成生理或是心理上

的傷害；4.兩造勢力（地位）不對等；5.其他經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討論後認定者。  

3. 霸凌的種類（教育部，2013） 

(1) 反擊霸凌 

受凌者對霸凌者回霸回去或是尋找比他更弱勢的人進行霸凌。 

(2) 肢體霸凌 

對他人以推、踢、毆打以及搶奪財物等進行霸凌的之行為。 

(3) 言語霸凌 

出言恐嚇、嘲笑污辱、取綽號或散播謠言的霸凌行為。 

(4) 網路霸凌 

使用網路、手機或其他儀器將會傷害他人的文字或影像送上網路，例如

簡訊、電子信件、及時通、msn 等，重複的折磨、威脅、騷擾、羞辱時，稱

做被網路霸凌。 

(5) 關係霸凌 

是說服同儕排擠某人，或藉此切斷他們的社會連結，讓他們覺得被排擠。

這一類型的霸凌往往牽涉到言語的霸凌，常會牽涉散播不實的謠言，或是排

擠、離間小團體的成員。 

(6) 性霸凌 

取笑或評論對方的身體、性別、性取向等，或是性侵害 

4. 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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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教育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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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啟動通報、調查處理程序 

a. 被霸凌人或其法定代理人申請調查。 

b. 導師、任課教師或學校其他人員（以平時觀察、校園生活調查問卷或

其他方式）知悉，應即通報校長或學務單位。 

c. 學生、民眾檢舉、媒體報導或警政、醫療、 衛生福利機關（構）通

知。 

d. 非調查學校移送。 

(2) 評估確認 

a. 校長召集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成員包含導師代表、學務人員、輔

導人員、家長代表、學者專家；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應有學生代表；召開會

議時，得視需要邀請專業輔導人員、性平委員、法律專業人員、警政、衛生

福利、法務等機關代表及學生代表參加。  

b. 參酌導師或任課教師之（初評）意見。  

c. 校園霸凌事件之調查處理及評估：學生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

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排擠、

欺負、騷擾或戲弄等行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不友善之校園學習環境，

或難以抗拒，產生精神上、生理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

進行。 

d. 校園霸凌事件情節嚴重者，學校應即請求警政、社政或檢察機關（構）

協助，並依法處理。 

e. 學校應於申請、檢舉、報導或通知後，3 日內召開會議、2 個月內處

理完畢。  

f. 學校將調查報告及處理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行為人，並告知不

服之申復方式與期限。 

g. 學校於調查處理完成後，將處理情形、調查報告及會議紀錄，報所屬

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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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啟動（霸凌） 輔導機制 

a. 召開輔導會議（由校長召集，成員包括導師、學務人員、輔導人員、

家長或視 需要邀請專業輔導人員、 性平委員或少年隊人員等）。 

b. 持續輔導個案改善情形，應就當事人及其他關係人訂定輔導計畫，明

列懲處建議或規定項目。 

c. 完備輔導紀錄。 

(4) 評估結果沒有改善 

徵求法定代理人同意，轉介專業諮商、醫療機構實施矯正、治療或輔導，

或商請社政機關（構）輔導安置。 

(5) 評估結果有改善（學校追蹤輔導） 

學校自處→錄案督導→教育部查處→輔導紀錄移轉後續就讀學校。 

三級預防輔導模式中的全校性的、個別化系統化及業整合的輔導工作，

與輔導師工作中的校園危機或緊急事件全校性的輔導與霸凌防治間的關係

息息相關。 

三、案例分析 

(一) 案例描述 

OO 國中爆發嚴重的一連串校園霸凌事件，皆為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其中

有強取財物及拿取食物的事件。個案發生的經過：「99 年 10 月 4 日，OO 國中黃

姓等 3 名同學於當日放學，在校園附近之興豐公園威脅 7 年級黃姓同學搶走其錢

包 70 元，隨後押著該名同學至另一位 7 年級藍姓同學家中取走 110 元，並私自

開取冰箱拿取食物。知悉時間 99 年 11 月 5 日、通報時間 100 年 1 月 13 日。」 

(二) 問題分析 

1. 表層分析 

霸凌行為：恐嚇取財。霸凌的事實是指個人以言語、肢體動作，直接對他人

為欺負行為，使他人財產上遭受損害；霸凌的種類屬於肢體霸凌：對他人搶奪財

物等進行霸凌的之行為；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評估確認中，通報時間為 70 天

（知悉時間 99/11/5、通報時間 1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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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層分析： 

個人因素：外在偏差行為（霸凌者恐嚇取財）、缺乏法律素養（物權觀念、

霸凌行為所負的法律刑責）、個性懦弱（沒及時舉報）；同儕因素：反社會行為（學

長經常欺負學弟）、人際關係不良、缺乏溝通協調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學校

因素：缺乏適當協助與諮商輔導（通報延遲）。 

(三) 困境說明 

由上述分析可以發現，霸凌行為的產生常起因於學生的人際關係不佳，或是

自信心不足，無法藉由校內正向的同儕關係找到歸屬感及被重視的感覺；再者，

學校輔導功能不彰，霸凌者對於法治觀念以的相關知能都極為缺乏。因此，後續

的輔導策略將著重於增加學生法律素養、學習自信心提升以及人際關係互動的頻

率，讓學生在課堂上找到學習的樂趣進而獲得知識，也可以在校園相關活動找到

正確的人際互動方式，發現歸屬。並且加強校園霸凌行為的輔導。 

四、輔導策略 

依照教育部所頒佈的 WISER 模式，本研究分成初級發展性輔導、次級介入

性輔導及三級處遇性輔導等三階段的輔導工作，分別敘述如下： 

(一) 初級發展性輔導 

教育部所頒佈的 WISER 模式，第一個屬於初級發展性輔導的原則是「W」，

包括：1.全體原則；2.做得來與雙方得利原則；3.智慧原則。由校長領航，全體

教職員工參與，共同推動全校性的輔導工作。因此在本階段，學校安排以下的輔

導活動： 

1. 進行宣導：規劃「霸凌宣導─友善校園」的宣導週，宣導校園反霸凌政策、

相關法律規範，讓學童瞭解霸凌行為的嚴重性及如何因應霸凌行為。 

2. 訂定反暴凌行為的校規：校規制定與執行明確，屏除施暴者僥倖心態。徹底

執行校規，公正公平的處罰霸凌者。 

3. 全體參與、落實通報制度：校長傳達反校園霸凌事件的決心；教師同儕，營

造團結氣氛，讓學童無從遊走於師師情節的縫隙；確實掌握游離於小團體的

分子，常常詢問班上同學的狀況。加強導師、生教組長、資料組長及輔導教

師之間的資料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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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多元正向活動：學校教育加強人權、生命、性別平等、法治教育，透過

多元、多樣貌的體驗活動，因應社會多元的變化，同時注重五育均衡的教育。

辦理多元團隊社團活動，提供學生情緒紓解的管道，培養團隊精神。 

5. 加強校園安全死角的巡視：總務、學務處人員，加強校園安全死角的巡視。 

(二) 次級介入性輔導 

WISER 模式中間三個字「ISE」使屬於次級介入性輔導的原則，「I」是指個

別化；「S」是指系統合作；「E」是指效能評估，主要執行單位是輔導室（處）。

因此在本階段，學校安排以下的輔導活動： 

1. 個別化的輔導 

當霸凌學生進入第二級介入性輔導時，需具有個別差異的思維與作法。 

2. 系統合作的輔導 

輔導教師除了針對適應欠佳學生做個別評估、辨識可能的心理危機徵兆、瞭

解學生的適應困難或行為問題的可能成因，以及擬定初步的個別化輔導計畫（如

提供個別諮商與輔導、認輔、小團體輔導、班級輔導、諮詢服務）等個別化介入

外；同時也需重視對學生生態系統工作，包括與家長以及校內輔導人力資源（包

括校長、各處室、導師、認輔教師、特教教師和授課教師）共同合作與提供諮詢，

達成及早幫助學生心理調適與學校適應的預期目標。 

3. 提升輔導效能 

輔導教師持續進行過程評估。因為透過評估，輔導教師才能具體獲得回饋，

以決定是否需要調整或持續正在進行中的輔導策略，必要時，也可及早尋求其他

專業資源協助。 

(三) 三級處遇性輔導 

WISER 模式最後的「R」是指三級處遇性輔導的「跨專業資源整合」原則，

其核心概念在於資源的引入與整合，主要執行單位在校內是輔導室（處），校外

則是縣市層級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因此在本階段，學校安排以下的輔導活動：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11），頁 32-42 中小學輔導機制與人員 主題評論 

第 41 頁 

1. 評估轉介 

對經介入性輔導仍無法有效協助，或遭遇嚴重特定議題（如嚴重適應困難、

行為偏差、或重大違規行為）之學生，提供評估轉介機制，進行跨專業資源整合

與生態系統介入之個案管理及延續性諮商與處遇措施。 

綜上所言，可以看出輔導教師對於校園霸凌事件的防治，扮演舉足輕重的角

色，其輔導專業素養的良窳與校園和諧息息相關。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1. 輔導教師的工作內涵 

根據本研究的文獻分析及案例分析中可以發現，輔導教師工作範圍有個案輔

導、個案研討、小團體輔導、測驗與解釋、班級輔導、親師諮詢、輔導活動、進

修與督導、輔導網絡資源的聯繫與運用、協助學校輔導工作的執行及評鑑、對於

校園危機或緊急事件進行全校性的輔導、上述未規定之事項，學校得依教育部規

範輔導教師之職掌功能，視實際狀況調整其內容。 

2. 校園霸凌事件的輔導工作 

校園霸凌事件的輔導，依照教育部所頒佈的 WISER 模式，可分成初級發展

性輔導、次級介入性輔導及三級處遇性輔導等三階段的輔導工作。在初級發展性

輔導階段，可以 1.進行「霸凌宣導─友善校園」宣導； 2.訂定反暴凌行為的校規；

3.全體參與、落實通報制度；4.辦理多元正向活動；5.加強校園安全死角的巡視。

在次級介入性輔導階段，可以進行 1.個別化的輔導；2.系統合作的輔導；3.提升

輔導效能。在三級處遇性輔導階段，可以進行評估轉介。 

(二) 防治校園霸凌的具體建議 

1. 在學習安排上，將學習主角轉換讓學生為主體；辦理多元社團，鼓勵學生參

與；提供多樣化的服務學習的機會，成就每一個孩子創造自己的成功經驗。 

2. 在霸凌行為的輔導上，首先是落實事件發生時的通報制度；其次是強化全體

教師校園霸凌行為輔導的知能與法律知識；第三是輔導人員積極介入霸凌行

為的個案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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